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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工业大学自制仪器设备管理办法
广工大设字[2004]5 号

第一条 学校对在校教职工自制教学科研所需仪器设备给予鼓励和支

持。自制仪器设备经使用、鉴定，确认其技术先进、效益显著的，学校给

予表扬奖励。

第二条 自制仪器设备项目的立项

需自制仪器设备单位应根据需要提出立项申请，填写项目申请书，经

学院批准后，报实验室及设备管理处。由实验室及设备管理处组织专家进

行项目可行性论证，并根据专家组意见确定是否给予立项。一旦同意立项，

研制单位应与实验室及设备管理处签订执行协议。

项目申请书主要内容应包括

1．申请单位、研制场地（场地、水、电是否改造，对环境是否造成污

染）。

2．立项理由、自制设备的名称、台/套数及相关技术指标（图纸）。

3．所研制设备开设实验项目名称（是否教学大纲要求）、面向的专业、

学生人时数。

4．研制工作量、完成时间、资金预算（材料清单）和研制费（劳务费）。

5．可行性分析。

6．项目负责人及主要研制人员基本情况（姓名、年龄、专业、职称、

本项目工作量及联系电话）。

7．单位意见和承诺。

第三条 研制经费和劳务费的管理

按专款专用的原则，由实验室及设备管理处开一个专用账本（一式两

份），项目责任人与实验室及设备管理处各存一份。需用经费时，由项目责

任人填写请款单签名，报实验室及设备管理处处长审批后，到财务处办理

资金领用手续。采购原材料的所有发票，由项目责任人集中保存，在项目

完成并通过项目验收后，按《广东工业大学仪器设备管理办法》办理有关

的固定资产报增手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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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通过验收并办理完相应的手续后，由实验室及设备管理处批准，

领取相应的劳务费。劳务费额度由申请者在申请书中标示并经实验室及设

备管理处、财务、审计部门核准。原则上不超过项目投资额（外购设备和

机加工大件附件除外）10%比例提取，劳务费从项目的投资金额中提取。

第四条 自制仪器设备的验收

自制仪器设备如期完成后，由研制单位提出验收报告，实验室及设备

管理处组织专家组，按项目申请书的有关项目及仪器设备使用说明书等条

款逐项验收。自制仪器设备的合格与否，以专家组的验收结论为依据。

如不能按期完成，应说明原因，并申请延期。如在延期时间内仍不能

完成，则视为项目研制失败。

第五条 自制设备验收不合格的处理

对于不能通过验收的自制项目，将视具体情况做如下处理：

1、部分工程达不到项目书中的要求时，限期改进，并使之达到要求。

但要扣除部分劳务费。

2、如果有 50%以上工程达不到设计要求，且限期改正后仍未达到项目

书中的相关要求，则视为项目研制失败。将视其具体情况，取消科研工作

量，取消研制劳务费。严重者，需自负研制材料费的 50%。

第六条 自制仪器设备的工作量

由实验室及设备管理处参照学校科研项目工作量计算办法给出，该工

作量仅作年度考核用。

第七条 自制仪器设备所有权和申请专利

通过学校自制仪器设备项目资助完成的自制仪器设备归学校所有。所

取得的成果具有申请国家专利的权利，其专利权归学校所有。

第八条 本管理办法从公布之日起执行。


